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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成本的核算 一、配套设施的种类及其支出归集的原则 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配套设施，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

开发小区内开发不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如水塔、锅

炉房、居委会、派出所、消防、幼托、自行车棚等；另一类

是能有偿转让的城市规划中规定的大配套设施项目，包括：

（1）开发小区内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如商店、银行、邮局

等； （2）开发小区内非营业性配套设施，如中小学、文化

站、医院等； （3）开发项目外为居民服务的给排水、供电

、供气的增容增压、交通道路等。这类配套设施，如果没有

投资来源，不能有偿转让，也将它归入第一类中，计入房屋

开发成本。 按照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大型

配套设施项目，不得计入商品房成本。因为这些大配套设施

，国家有这方面的投资，或是政府投资，或国家拨款给有关

部门再由有关部门出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城市基

础设施的投资体制，无法保证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协调一致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往往在客观上拿不出资金来

，有些能拿的也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开发企业也

只得将一些不能有偿转让的大配套设施发生的支出也计入开

发产品成本。 为了正确核算和反映企业开发建设中各种配套

设施所发生的支出，并准确地计算房屋开发成本和各种大配

套设施的开发成本，对配套设施支出的归集，可分为如下三

种： 1.对能分清并直接计入某个成本核算对象的第一类配套



设施支出，可直接计入有关房屋等开发成本，并在“开发成

本房屋开发成本”账户中归集其发生的支出； 2.对不能直接

计入有关房屋开发成本的第一类配套设施支出，应先在“开

发成本配套设施开发成本”账户进行归集，于开发完成后再

按一定标准分配计入有关房屋等开发成本； 3.对能有偿转让

的第二类大配套设施支出，应在“开发成本配套设施开发成

本”账户进行归集。 由上可知，在配套设施开发成本中核算

的配套设施支出，只包括不能直接计入有关房屋等成本核算

对象的第一类配套设施支出和第二类大配套设施支出。 二、

配套设施开发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和成本项目的设置 一般说

来，对能有偿转让的大配套设施项目，应以各配套设施项目

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借以正确计算各该设施的开发成本。对

这些配套设施的开发成本应设置如下六个成本项目： （1）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或批租地价； （2）前期工程费； （3

）基础设施费； （4）建筑安装工程费； （5）配套设施费； 

（6）开发间接费。其中配套设施费项目用以核算分配的其他

配套设施费。因为要使这些设施投入运转，有的也需要其他

配套设施为其提供服务，所以理应分配为其服务的有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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